华澳中心锅炉房供暖补贴款支出确认单


华澳中心项目供暖补贴款共计1260766.98元，用于华澳中心机组购买燃气费用共1069564.59元，供暖补贴申请奖励费100000元，交纳税务部门的环保税共74902.39元（其中预留50000元预支第四季度的环保税，如1、缴纳第四季度的环保税后还有剩余钱款，由乙方将剩余钱款在缴纳税款后30日内一次性购买用作华澳中心锅炉房设备用的燃气，2、如乙方在缴纳第四季度环保税时，预留的钱款不足，由乙方补齐款项后，从2020-2021年的供暖补贴款中扣除不足部分。），烟气、废气、水质检测费共16300元，以上共支出1260766.98元。供暖补贴的所有款项已全部用于华澳中心项目的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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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北京市海淀区华澳中心业主委员会
签字：
日期：


乙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签字：
日期：


丙方：北京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
签字：
日期：
